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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复审所需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2.网上报名时下载打印的《报名信息表》原件1份。
3.毕业（学位）证（暂未取得招聘条件要求的毕业（学位）证书的，可提供就业推荐表、各学期成绩单及其他应聘佐证材料，且须在2026年8月31日以前取得相应毕业（学位）证书；境外高校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招聘条件要求的毕业（学位）证书的，可提供入学证明、各学期成绩单及相应正规翻译资料等佐证材料，且须在2026年8月31日以前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原件及复印件1份。
4.《岗位一览表》（附件1）中对“专业”有方向要求的，在现场资格审查时，须由毕业院校依据所学学科出具相应证明或毕业成绩单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如教育学类（数学方向），教育学类专业报名考生应为“数学方向”，持有“教育学”专业毕业证考生，须由毕业院校出具其所学专业学科属于“数学方向”的证明或提供毕业成绩单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认定。若毕业证书已有明确体现，则不需提供相应证明。
5.岗位要求的职业（执业）资格、职称证书，符合报名条件的奖学金、省级以上优秀毕业生、相关竞赛获奖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
